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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17-039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本次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出售部分闲置房产为非生产性房产，不涉及

主营业务变化。 

2、本次出售标的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出售部分闲置房产已经公司 2017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转让资产的交易价格参照广州市同类资产市场价

格，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交易产生的收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一、交易概述 

1、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盘活存量资产，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优化公司经营结构，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2017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部分闲置

房产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位于广州市萝岗区

云骏路 17号自编 3栋、自编第二栋，建筑面积分别为 10,848.56平方米、4,615.68

平方米的房产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自编 3栋”、“标的

资产—自编第二栋”）出售给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松有限”）。

交易价格参照广州市同类资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出售价款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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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6,150万元和人民币 2,600万元。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处理

上述标的资产出售的相关事宜，包括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等事项，授权期限至上述

协议履行完毕之日止。 

2017年 4月 13日，公司与奥松有限就出售“标的资产—自编 3栋”、“标的

资产—自编第二栋”事宜分别签订了《厂房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截止 2017年 4月 14日，公司收到奥松有限支付的首笔交易价款人民币 2,500

万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 9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03年 9月 26 日至长期；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1633 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8 号配套服务大

楼 A501房； 

法定代表人：张宾；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53493516L； 

经营范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主要股东：张宾，持股比例 100%。 

2、交易对方 2016年主要财务数据 

交易对方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广州奥松电

子有限公司 
3,258.75 3,127.35 1,555.46 181.07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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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位于广州市萝岗区云骏路 17 号厂房部分房产及及其对

应的土地使用权，其中：标的资产—自编 3栋建筑面积为 10,848.56 平方米；标

的资产—自编第二栋建筑面积为 4,615.68平方米。 

名称 原值（万元） 净值（万元） 成交价格（万元） 
预计处置损益

（万元） 

标的资产— 

自编 3栋 
5,922.50 5,667.97 6,150.00 482.03 

标的资产— 

自编第二栋 
2,502.90 2,395.33 2,600.00 204.67 

注：上表中“净值”计算截止日为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本次转让的标的资产，权属完整，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

情况，亦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公司出售的资产分别为标的资产—自编 3 栋、标的资产—自编第二

栋，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6,150 万元、人民币 2,600万元，交易对方奥松有限

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价款。因履行协议而各自应缴纳的任何税款或费用，法律

法规有明确规定支付义务人的，按法律法规实施；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支付义务人

的，由交易双方平均分担。 

2、付款安排 

（1）标的资产—自编 3栋 

协议签订后 2日内，奥松有限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2,200万元作为预付款。 

奥松有限需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向公司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 3,950

万元。 

（2）标的资产—自编第二栋 

协议签订后 2日内，奥松有限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300万元作为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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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松有限需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公司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 2,300

万元。 

3、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1）协议生效条件：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

效。 

（2）协议生效时间：2017 年 4月 13日。 

4．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与交易对方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参照广州市同类资产市

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股东利益

等现象。 

5、过渡期安排 

本次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过渡期为协议签订之日起(即 2017 年 4 月 13 日)

至标的资产过户至奥松有限名下之日止。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所附带之权利、义务和责任由公司实际享有和承担。 

（1）标的资产—自编 3栋 

公司在收到奥松有限预付款之日起 7天内，将标的资产交付奥松有限使用，

交付后所产生的水电、维护、安保等费用均由奥松有限自行承担。 

奥松有限付清预付款之日起两个月后，如因奥松有限原因尚未付清剩余转让

款，则奥松有限需开始按每月 13元/平方米的标准向公司支付租金，且租赁期间

所产生的水电、维护、安保等费用由奥松有限自行承担。 

（2）标的资产—自编第二栋 

公司在收到奥松有限预付款之日起两个月内，将标的资产交付奥松有限使

用，交楼后所产生的水电、维护、安保等费用均由奥松有限自行承担。 

奥松有限付清预付款之日起两个月后，如因奥松有限原因尚未付清剩余转让

款，则奥松有限需开始按每月 18元/平方米的标准向公司支付租金，且租赁期间

所产生的水电、维护、安保等费用由奥松有限自行承担。 

6、过户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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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奥松有限付清尾款后 7 日内开始协助其办理房屋产权的转让手续并

确保产权顺利过户至奥松有限。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即

构成违约。 

（1）标的资产—自编 3栋 

若因奥松电子原因导致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支付转让款或未履行协

议其他约定的，奥松电子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小写

¥6,000,000）；若因公司原因导致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将拟转让资产交付给奥松

电子的，公司赔偿奥松电子违约金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小写¥3,000,000）。 

如因奥松电子原因导致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如期向公司支付转让价款，每延

迟一天，奥松电子需按未支付价款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若奥松电

子未能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付清全部转让价款的，公司有权解除协议，并要

求奥松电子承担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2）标的资产—自编第二栋 

若因奥松电子原因导致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支付转让款或未履行协

议其他约定的，奥松电子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小写

¥2,000,000）；若因公司原因导致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将拟转让资产交付给奥松

电子的，公司赔偿奥松电子违约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 

如因奥松电子原因导致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如期向公司支付转让价款，每延

迟一天，奥松电子需按未支付价款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若奥松电

子未能在 2018年 2月 28日前付清全部转让价款的，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

求奥松电子承担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五、出售闲置房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的房产为公司闲置的非生产性房产，不涉及人员安置，不存在其他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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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为闲置的非生产性房产，该项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

使用效率，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所取得资金将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如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可以实现一定

的资产处置收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董事会认为：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交易对方奥松有限财务信息和运营情况的

基础上，认为其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

具备履约能力。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位于广州市萝岗区云骏路 17 号自编 3 栋、自编第二栋，建筑面积分

别为 10,848.56 平方米、4,615.68 平方米的房产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

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出售价款分别为人民币 6,150万元和人民币 2,600万元。

该项交易的定价是参照广州市同类资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我们同意该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厂房转让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14日 




